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预算法》有关“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对预算支出情况开展绩效评价”的规定，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根据财政要求，办公室成立了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小组，按照绩效评价相 关制度规定，认真开展预算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现结合实际情况，我办对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自评，现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1、部门基本情况
（一）贯彻执行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方针、政策；
（二）根据中宣部和省委宣传部、市委宣传部和区委的安排部署，制定全区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划并提出宣传系统社会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促进宣传战线事业的发展
（三）负责全区理论研究、理论学习、理论宣传工作、形势政策宣传工作。
（四）负责引导社会舆论，负责全区对上对外的新闻宣传。
（五）负责从客观上指导、协调全区文化艺术特别是精神产品的生产。
（六）负责规划、部署全区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任务和全区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七）会同有关部门组织、指导、推动、考核文明创建工作。
（八）完成区委和市委宣传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2、机构设置及决算单位构成
（一）内设机构设置。中共雁峰区委宣传部单位内设机构包括：内设机构3个，事业单位2个，其中含副科级单位3个。
（二）决算单位构成。中共雁峰区委宣传部2024年部门决算公开单位构成为单位本级及二级机构。
3、人员情况
2024年12月31日止我办在职人员15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是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2024年基本支出预算安排175.16万元，全年预算数225.33万元，实际支出225.33万元，完成预算安排的100%。人员经费支出211.82万元，占基本支出的94%；日常公用经费支出13.41万元，占基本支出的6%。
（二）项目支出情况
      项目支出是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2024年度办公室无专项预算安排，其他项目年初预算安排562.15万元，全年预算数563.72万元实际支出563.72万元，完成预算安排的100%。项目是部门经费、文明创建、宣传费等。
3、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主线，认真落实全国、全省、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自觉承担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紧紧围绕建设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现代化新雁峰的奋斗目标，务实重行，真抓实干，不断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得分99分，具体情况如下：
(一)预算执行率(分值10分，得9分，扣1分)
财政拨款全年预算数563.72万元，全年执行数563.72万元，预算执行率99.99%。
(二)产出指标(分值50分，得50分，未扣分)
1、组织中心组学习，年度指标值：完成12次，实际完成值：完成完成，分值10分，得分10分。
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已围绕21个专题开展集体学习12次，其中13个专题开展了专题研讨。下发《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雁峰区宣讲工作方案》，开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会。               2、开展理论宣讲，年度指标值：组织宣讲团，实际完成值：利用各种形式开展宣讲，分值5分，得分5分。
组建区委宣讲团，并于9月底前在全区开展并完成了集中宣讲，共开展41场。
3、保障重要信息系统网络安全，年度指标值：开展专项检查，实际完成值：完成，分值5分，得分5分。
组织开展了《第二届“网安雁峰”行动暨雁峰区网络安全集中排查》、开学期间全区舆情监测工作等行动；联合区民政局对湖南怀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网站的平台规则、祭祀流程、账户实名管理等重点环节进行了检查。
4、网络舆情，年度指标值：实行值班制、做好网络问政，实际完成值：完成，分值5分，得分5分。
  共接收并完成市委网信办转发的新闻链接1315条，累计完成网评转发5967次，推发工作指令896条。今年共上报2400余条政治有害类信息，成功处置乡之味等6起重大敏感网络事件。以《雁峰舆情》呈报的舆情146件，均已按时办结。开展了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的网络安全宣传活动，累计发放网络安全宣传页3000余份，宣传纸巾1000余份，接收咨询答疑90余人次；利用营业厅、户外大屏播放宣传视频、标语，累计滚动播放宣传标语和公益视频5万余次。累计报送舆情信息稿件372篇，其中中央宣传部采用稿件25篇，省委宣传部采用稿件10篇，市委宣传部采用稿件337篇。
5、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年度指标值：有为有位，实际完成值：完成，分值10分，得分10分。
幸福社区获评全国首批，衡阳市唯一全国文明社区；山林村获评全国文明村；区检察院获评全国文明单位；特变电工获评全国文明两新组织。在今年全市一季度以及6月份的全市文明城市创建检查中，我区位列城区第一。精心策划“爱在首峰”“廻味雁峰”等一系列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在全区铺开“当好东道主，喜迎旅发会”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宣传宣讲；衡常村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在湖南宣传刊载；积极打造白竹皂精品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截至目前，已接待湖北黄石、广西北海、吐鲁番市、娄底新化等地来我区学习文明创建工作经验6次。
5、资金使用合规性，年度指标值：合规，实际完成值：合规，分值5分，得分5分。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合理安排预算收支；预算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单位财务管理制度规定，资金支付有完整的审批流程和手续；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三)效益指标(分值30分，得30分，未扣分)
1、宣传工作，年度指标值：提质提量，实际完成值：完成，分值10分，得分10分。
开设“国庆错峰 就来雁峰”等专题专栏20余个，发布稿件800余篇。今年以来，在央媒上稿279篇，省媒上稿1655篇，其他媒体上稿1089篇，其中学习强国上稿121篇（含首峰夜读90篇）；迴雁新闻客户端累计发稿5000余篇，中国雁峰公众号发稿1300余篇，雁峰发布视频号、抖音号发布视频683个，《雁峰欢迎你》全网播放量达17.3万次，雁峰发布视频号挤进2024年第一季度衡阳市新闻和政务微信视频号影响力15强，雁峰区融媒体中心被评为2023年度“新湖南云”县级融媒融合创新优秀单位。自主创新打造《首峰新闻》特色栏目，已制作播发240期，常态化开设各类公益广告栏目，播发相关信息400余条次。策划制作《雁峰印记》系列纪录片，共拍摄制作了18期，全网总浏览量超40万+人次。
2、加强文化产业文旅融合，年度指标值：开展各项文化活动，实际完成值：文化、旅游欣欣向荣，分值10分，得分10分。
以船山文化为载体，建设夫之巷、王衙坪广场等打卡点；以历史旧址为演绎空间，还原抗战指挥部、衡永郴桂道署昔日风貌；以雁文化为IP，打造回雁峰广场、大雁文化体验馆、大雁文创园等旅游热点；以工业文化为依托，打造古汉中药工业旅游景区和白沙工业文化街区。
3、丰富群众文体活动，年度指标值：积极开展，实际完成值：完成，分值10分，得分10分。
创作编排原创舞蹈作品《天地一船山》、广场舞作品《英姿》，积极参加第八届潇湘群众文化艺术节等比赛活动。组织开展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共计70余场。成功举办“超级杯”全国气排球赛南部赛区（湖南·衡阳）暨湖南省第十二届气排球赛。
 (四)满意度指标(分值10分，得10分，未扣分)
[bookmark: _GoBack]区直部门级乡镇街道，年度指标值：≥90%，实际完成值：90%，分值10分，得分10分。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预算编制的前瞻性和精细化略有不足。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出现部分项目支出预算有所调整，与年初预算存在一定结构性差异的现象。同时由于项目验收时间一般在年末，导致资金支付相对集中，预算执行均衡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进一步提高预算执行率。加强预算执行动态分析，针对项目跨年度结算的问题，争取项目尽早计划、尽早开展、尽早结算，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加大对《湖南省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宣传和培训，增强绩效目标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规范性，强化预算支出责任，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